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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中低收入戶罹患重傷病看護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五條。 

  附修正「彰化縣中低收入戶罹患重傷病看護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五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中低收入戶罹患重傷病看護補助辦法 

第三條  依前條第二款規定申請補助者，須每月自行負擔看護費用累計超過新臺

幣(下同)三萬元或最近三個月累計超過五萬元以上。 

第五條  本辦法補助標準如下： 

    一 屬第二條第一款者，每人每日補助看護費用一千八百元。   

    二 屬第二條第二款者，每人每日補助看護費用九百元。 

     前項補助，除以專案將補助款核撥予代墊者外，由本府經郵局逕撥匯至

申請人帳戶。 

     第一項第一款，每人每一年度傷病看護補助以十八萬元為限。 

     第一項第二款，每人每一年度傷病看護補助以九萬元為限。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合併或停辦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 

  附修正「彰化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合併或停辦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合併或停辦辦法 
第四條  學校之合併或停辦應確保學生就學權益，學生總人數未達五十人之學

校，本府得鼓勵學校採取混齡編班、混齡教學之方式，或將學校委託私人辦

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 

府法制字第1080217110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中低收入戶罹

患重傷病看護補助辦法」第

三條、第五條 

中華民國108年6月28日 

府法制字第1080216447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公立國民中小

學合併或停辦辦法」第四

條、第六條、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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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學校新生或各年級學生有一人以上者，均應開班，並得辦理混齡編班、

混齡教學。 

     學校當學年度全校學生數（不含幼兒園）本校人數四十人以下、分校人

數二十人以下，且新生人數未達十人者，應於當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依彰化

縣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試算積分表提出評估報告書，送本府辦理專案評估。 

     前項學生人數之認定，以當年度九月十五日之學生人數為基準。       

第六條  學校合併或停辦，應由本府進行專案評估及辦理公聽會，經教育審議委

員會（以下簡稱教審會）審議通過後，並送教育部備查。 

     前項合併或停辦提案，得由本府媒合，或由合併、停辦學校雙方共同簽

署提案。學校提案時，應先與校內教職員工、家長及社區溝通，必要時得召

開說明會，並應於學期開始六個月前提報本府辦理專案評估。 

     本府辦理專案評估，應規劃合併或停辦方案，擬具校園空間利用及財務

支援計畫，並邀請學者專家、家長代表、學校教職員代表、地方社區人士及

相關人員組成評估小組審議之。 

     專案評估之項目如下： 

     一 學生數。 

     二 普通班未來五年入學新生數及每班平均學生數。 

     三 學區內學齡人口流失情形。 

     四 社區人口成長情形。 

     五 與同級公立學校之距離。 

     六 與鄰近學校間有無公共交通工具。 

     七 校齡。 

     八 合併後之學校是否需再增建教室及充實設備。 

     九 學校教室屋齡。 

     十 社區或部落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 

     十一 社區對學校之依賴程度。 

     十二 經本府核定辦理實驗教育之學校。 

第八條  教審會審議結果，認有合併必要者，本府得調整學區，將原學校併入擬

合併學校，改制為分校或學部；原學校學生總人數未達十人者，得改制為分

班。 

     被合併學校之校長，本府應參酌其意願，予以參加校長遴選、回任教師、

專案安置，或依法辦理退休或資遣；編制內教職員工，隨同移撥至合併後存

續學校，或介聘、調任至其他學校，繼續任職；編制外教學人員及適用勞動

基準法之勞工，其與原學校所訂契約，由合併後存續學校承受原學校之權利

義務至契約期限屆滿。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6 

彰化縣政府 令 
廢止「彰化縣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規則」。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令 
訂定「彰化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設立及管理辦法」。 

  附「彰化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設立及管理辦法」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設立及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彰化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本縣社福基金

會），指主事務所設於本縣，從事社會福利慈善業務或服務，經彰化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許可設立，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 

第三條  本縣社福基金會申請設立時，其捐助財產總額最低為新臺幣(下同)一千

萬元。 

     現金比率，應達前項最低捐助財產總額百分之百，方足以提供目的事業

之適當經費。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設立之本縣社福基金會，不受前二項之限制。 

第四條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本縣社福基金會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

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以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為原則。但當年度所

為之獎助或捐贈在五十萬元以下者，不受百分之十之支出比率限制。 

第五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本縣社福基金會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

達三千萬元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千萬元以上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報本府備查，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108年7月5日 

府法制字第1080226425號 

中華民國108年7月8日 

府法制字第1080231334號 

附件：彰化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

基金會設立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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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彰化縣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鹿港、二

林、溪湖生活圈等12案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請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條暨「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第柒點。 

公告事項：  

  一、公告範圍共12案，分列如下： 

    (一)變更鹿港福興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二)變更鹿港福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三)擬定鹿港福興都市計畫(配合變更鹿港福興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變更內容第三案）細部計畫案。 

    (四)變更秀水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五)變更二林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六)變更竹塘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七)變更芳苑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八)變更大城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九)變更溪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十)變更埔鹽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十一)變更埔心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十二)變更高速公路員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 

  二、公開展覽地點：旨案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本縣二林鎮公所、

大城鄉公所、竹塘鄉公所、芳苑鄉公所、秀水鄉公所、埔心鄉公所、埔鹽鄉

公所、鹿港鎮公所、溪湖鎮公所、福興鄉公所供公眾閱覽。 

  三、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108年6月27日起至108年7月29日止。 

  四、公開說明會： 

    (一)108年7月03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於秀水鄉老人文康中心。(說明第(四)

案) 

    (二)108年7月03日（星期三）下午02時整於埔鹽鄉公所。(說明第(十)案) 

    (三)108年7月05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於埔心鄉公所。(說明第(十一)、(十

二)案) 

    (四)108年7月05日（星期五）下午02時整於溪湖鎮公所。(說明第(九)、(十二)

中華民國108年6月26日 

府建城字第1080171150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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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五)108年7月08日（星期一）上午10時整於芳苑鄉公所。(說明第(七)案) 

    (六)108年7月08日（星期一）下午02時整於大城鄉公所。(說明第(八)案) 

    (七)108年7月10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於鹿港鎮公所。(說明第(一)、(二)、

(三)案) 

    (八)108年7月10日（星期三）下午02時整於福興鄉公所。(說明第(一)、(二)、

(三)案) 

    (九)108年7月12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於二林鎮公所。(說明第(五)案) 

    (十)108年7月12日（星期五）下午02時整於竹塘鄉公所。(說明第(六)案)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變更案如有任何意見及建議事項，請於公開展覽期間

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單位名稱及通訊地址，陳明具體意見或建議事項，並檢附

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後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上開公所提出（意

見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上開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

公告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並供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縣 長 王 惠 美 請假 
副 縣 長 洪 榮 章 代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彰化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圖，自即日起

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第28條。 

  二、內政部108年6月12日台內營字第1080808887號函。 

公告事項：本變更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彰化市公所供公

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擬定二林都市計畫（原「公五」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

案計畫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2、23、24條。 

公告事項：本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二林鎮公所

供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7月3日 

府建城字第1080203556號 

中華民國108年7月5日 

府建城字第1080215900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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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核准彰化縣私立同心園幼兒園自108年7月5日起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原

設立許可證書（府教幼字第1050400907號）併予註銷。 

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該園於108年6月20日同心園幼字第1080026141號函報府申請歇業並廢止設立

許可。 

  二、本府核准該園自108年7月5日起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原設立許可證書(府教

幼字第1050400907號)併予註銷。 

  三、彰化縣私立同心園幼兒園園址：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1鄰登山路四段481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核准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家幼兒園自108年8月1

日起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原設立許可證書（府教幼字第1020355803號）併予

註銷。 

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該園於108年6月17日以第1080029號函報府申請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 

  二、本府核准該園自108年8月1日起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原設立許可證書(府教

幼字第1020355803號)併予註銷。 

  三、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家幼兒園園址：彰化縣二林鎮

東和里13鄰中山路2之1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移工MUJI君(以下簡稱：M君，護照號碼：AP810618)

之本府105年7月27日府勞外字第1050241185D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M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秀水鄉番花路313號從事回收的塑膠及保特瓶

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M君業已離

境，經本國駐印尼代表處108年6月21日印尼領字第10810914560號函復有關送

中華民國108年7月1日 

府教幼字第1080221429A號 

中華民國108年7月9日 

府教幼字第1080227640A號 

 

中華民國108年7月3日 

府勞外字第10802264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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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M君之主旨所述文書已於108年3月4日交快遞寄送，迄未獲回復，為避免行

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M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後：彰

化市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8）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移工SUDRAJAT君(以下簡稱：S君，護照號碼：

A9593934)之本府105年7月27日府勞外字第1050241185E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S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秀水鄉番花路313號從事垃圾分類及包裝之工

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S君業已離境，經

本國駐印尼代表處108年6月21日印尼領字第10810914570號函復，有關送達S

君之主旨所述文書已於108年3月4日交快遞寄送，迄未獲回復，為避免行政程

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S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後：彰化

市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8）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移工IBNU SUBRATA君(以下簡稱：I君，護照號碼：

AS591342)之本府106年4月24日府勞外字第1060124068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I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員林市錦安巷4號從事塑膠射出粉碎性之工作，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I君業已離境，經本國

駐印尼代表處108年6月21日印尼領字第10810914580號函復有關送達I君之主

旨所述文書已於108年3月4日交快遞寄送，迄未獲回復，為避免行政程序遲

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I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後：彰化

市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8）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7月3日 

府勞外字第1080226466號 

中華民國108年7月3日 

府勞外字第10802264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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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人士IMAM SODIKIN（護照號碼：AS853509，以下簡

稱I君）之本府105年12月9日府勞外字第1050410421D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I君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I君業已離境外交部交寄未獲回復，致主旨所述

文書無法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

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

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I君得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中興

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2）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

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4條及

第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

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及建物標售價金保管款

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設立「彰化縣政府─

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 

  三、保管處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98號。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08年6月5日存入專戶起，至民

國118年6月4日止10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 

府地籍字第1080216031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代為

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中華民國108年7月4日 

府勞外字第10802264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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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郭國雄滅失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 

公告事項：註銷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姓名：郭國雄。 

經紀人證書字號：(96)彰縣字第00161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郭國雄不動產經紀人證書(96彰縣字第00161號補發)。 

依據：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姓名：郭國雄。 

及格證書字號：(88)特產紀字第2671號 

經紀人證書字號：(96)彰縣字第00161號（補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7月5日 

府地價字第1080229884號 

中華民國108年7月5日 

府地價字第1080229884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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